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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報 告 就 市 區 重 建 局 (「 市 建 局 」)市 區 更 新 項 目 委 託 顧

問 進 行 經 濟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的 建 議 。  

 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 

 

2.   鑑 於 督 導 委 員 會 在 上 一 次 會 議 上 ， 同 意 就 活 化 地 區 進 行

經 濟 影 響 評 估 的 需 要 ， 以 便 從 更 廣 的 層 面 評 估 市 區 更 新 項 目 的

影 響 ， 以 取 代 傳 統 為 個 別 項 目 進 行 直 接 的 成 本 效 率 分 析 。 市 建

局 正 準 備 將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落 實 。  

 

3.   市 建 局 將 依 循 一 貫 聘 請 顧 問 的 程 序 ， 展 開 聘 請 專 家 顧 問

的 工 作 。 首 先 ， 本 局 將 會 邀 請 私 營 及 學 術 界 的 顧 問 公 司 提 交 意

向 書。顧 問 公 司 提 交 意 向 書 時， 須 提 供 建 議 顧 問 團 隊 的 資 歷 (包

括 過 往 進 行 類 似 研 究 的 紀 錄 ) 。 本 局 在 收 取 到 意 向 書 後 ， 即 會

擬 備 獲 挑 選 的 顧 問 公 司 名 單 ， 展 開 正 式 招 標 程 序 及 評 估 建 議 的

工 作 。  

 

研 究 範 圍研 究 範 圍研 究 範 圍研 究 範 圍  

 

4.   研 究 的 目 標 ， 是 透 過 個 案 研 究 的 方 式 ， 評 估 市 建 局 市 區

更 新 項 目 對 本 區 以 至 本 港 整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。 建 議 的 研 究 範 圍 草

擬 本 (包 括 評 估 層 面 及 研 究 涵 蓋 的 主 要 元 素 )載 於 附 件 。  

 

5.   本 局 建 議 使 用 荃 灣 市 中 心 重 建 項 目 作 為 研 究 個 案 ， 原 因

是 除 了 市 建 局 項 目 之 外 ， 區 內 其 他 市 區 更 新 活 動 相 對 較 少 ， 因

而 較 容 易 判 斷 及 評 估 項 目 周 邊 的 經 濟 轉 變 。 此 外 ， 該 項 目 相 對

較 新 ， 顧 問 公 司 在 搜 集 所 需 數 據 時 相 對 會 較 容 易 ， 從 而 比 較 項

目 範 圍 及 其 周 邊 地 區 在 項 目 推 行 前 後 的 經 濟 活 動 。  

 



 

時 間 表時 間 表時 間 表時 間 表  

 

6.  聘 請 顧 問 的 初 步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( i ) 邀 請 顧 問 公 司 提 交 意 向 書  ─  2009 年 7 月 中  

( ii ) 收 取 意 向 書  ─  2009 年 7 月 27 日  

( iii ) 招 標  ─  2009 年 8 月 3 日  

( iv ) 截 標  ─  2009 年 8 月 17 日  

( v ) 批 出 顧 問 合 約  ─  2009 年 8 月 24 日  

 

7.   預 計 有 關 研 究 將 需 時 約 4 個 月 完 成 ， 中 期 報 告 將 於 2009
年 11 月 完 成 ， 最 終 報 告 可 望 於 2010 年 1 月 底 之 前 完 成 。  

 

委 員 意 見委 員 意 見委 員 意 見委 員 意 見  

 

8.   歡 迎 委 員 就 經 濟 影 響 評 估 的 建 議 研 究 範 圍 、 研 究 個 案 及

聘 請 顧 問 的 時 間 表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 

市 區 重 建 局  

2009 年 7 月  

 



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 

 

市 建 局 市 區 更 新 項 目市 建 局 市 區 更 新 項 目市 建 局 市 區 更 新 項 目市 建 局 市 區 更 新 項 目  

經 濟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範 圍經 濟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範 圍經 濟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範 圍經 濟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範 圍  

 

1.  目 標目 標目 標目 標  

 

  本 研 究 的 目 標 ， 是 透 過 個 案 研 究 的 方 式 ， 評 估 市

建 局 市 區 更 新 項 目 對 本 區 及 本 港 整 體 經 濟 的 影

響 。  

 

2.  評 估評 估評 估評 估 層 面層 面層 面層 面  

 

  在 建 議 評 估 方 式 前 ， 顧 問 公 司 應 考 慮 以 下 各 個 層

面 ：  

 

 (i)  研 究 的 第 一 步 ， 是 要 評 估 被 選 作 研 究 個 案 的 項 目

(「 該 項 目 」) 在 開 展 前，項 目 範 圍 及 其 周 邊 地 區

的 一 般 經 濟 狀 況 。 此 舉 可 為 評 估 工 作 提 供 所 需 的

背 景 資 料 。  

 

 (ii) 在 推 行 該 項 目 的 各 個 階 段 ， 將 會 為 經 濟 帶 來 不 同

的 影 響 。 評 估 工 作 必 須 考 慮 到 在 項 目 推 行 期 間  
(開 展 項 目 及 施 工 階 段 ) 及 項 目 落 成 後 對 經 濟 的

所 有 影 響 。 此 舉 可 追 蹤 該 項 目 帶 來 的 經 濟 起 跌 。  

 

 (iii)
  

評 估 重 點 必 須 包 括 ：  

‧  地 產 業  (樓 價  / 租 金 ) 

‧  商 業  (業 務 性 質  / 營 業 額  / 顧 客 種 類 ) 

‧  就 業  (就 業 機 會  / 入 息 水 平 ) 

‧  政 府 收 入  (印 花 稅  / 差 餉 )  

 

 (iv)
  

經 濟 影 響 所 引 起 連 串 間 接 及 誘 發 的 經 濟 影 響 。  



 

 (v)  是 項 評 估 必 須 參 考 全 港 的 經 濟 趨 勢 ， 從 而 評 估 重

建 項 目 有 否 引 發 區 內 任 何 經 濟 趨 勢 。  

 

3.  是 項 評 估 必 須 涵 蓋 的 主 要 元 素是 項 評 估 必 須 涵 蓋 的 主 要 元 素是 項 評 估 必 須 涵 蓋 的 主 要 元 素是 項 評 估 必 須 涵 蓋 的 主 要 元 素  

 

 (i) 為 項 目 範 圍 及 周 邊 地 區 創 造 的 就 業 機 會 及 帶 來 的

入 息 水 平 轉 變 ；  

 

 (ii)  為 項 目 範 圍 內 及 周 邊 商 舖 帶 來 在 營 業 額 、 業 務 性

質 及 顧 客 方 面 的 轉 變 ；  

 

 (iii) 在 該 項 目 開 展 前 、 進 行 時 及 落 成 後 ， 項 目 範 圍 及

周 邊 地 區 在 樓 價 及 租 金 水 平 方 面 的 轉 變 ；  

 

 (iv) 項 目 範 圍 內 及 周 邊 地 區 政 府 收 入 上 的 轉 變 ；  

 

 (v) 該 項 目 進 行 時 及 落 成 後 所 帶 來 的 間 接 經 濟 影 響 ；  

 

 (vi) 直 接 及 間 接 因 該 項 目 而 取 得 入 息 的 人 士 ， 在 消 費

時 引 發 的 經 濟 影 響 ； 及  

 

 (vii) 對 本 區 及 本 港 整 體 經 濟 的 進 一 步 影 響  (例 如 ， 推

動 項 目 周 邊 地 區 的 發 展 ， 對 本 區 更 新 構 成 的 影

響 )。  

 

 

  
  

  

  

 


